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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员工持股主体（不含控股股

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8,869,3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2%）。上述员工持股主体均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徐延铭先生控制，系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普瑞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瑞达”）一致行动人，上

述股份为相关股东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10月15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员工持股主体基本信息如下：股东珠海普瑞达二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瑞达二号”）持有

公司股份 64,235,9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0%；珠海普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

宇”）持有公司股份8,414,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5%；珠海旭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旭宇”）持有公司股份1,127,4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珠海际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际宇”）持有公司股份20,879,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5%；珠海惠泽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惠泽明”）持有公司股份7,166,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4%；珠海普明达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份21,273,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9%；珠海凯明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凯明达”）持有公司股份5,75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珠海际宇二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际宇二号”）持有公司股份8,268,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3%；珠海泽

高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泽高普”，与普瑞达二号、普宇、旭宇、际宇、惠泽明、普明达、

凯明达、际宇二号合称“员工持股主体”）持有公司股份1,74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

● 实际控制人不参与本次减持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延铭先生承诺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为定向减持非实际控制人持有

的部分股票，也不涉及控股股东普瑞达减持公司股票。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收到员工持股主体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因股东自身资

金需求，现员工持股主体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2,551,36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若公司

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

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普瑞达二号、普宇、旭宇、际宇、惠泽明、普明
达、凯明达、际宇二号、泽高普

股东身份

其他股东：与一致
行动人合并持股5%以上的股东

持股数量（股）

138,869,365

持 股 比
例

12.3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 前取得：138,869,365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股东名称

普瑞达二号、普宇、
旭宇、际宇、惠泽明、
普明达、凯明达、际

宇二号、泽高普

普瑞达

合计

持股数量（股）

138,869,365

199,973,600

338,842,965

持股比例

12.32%

17.73%

30.05%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1、实际控制人徐延铭为普瑞达的控股股东以及普瑞达
二号的实际控制人；2、实际控制人徐延铭担任股东普宇、旭宇、际宇、惠泽

明、普明达、凯明达、际宇二号、泽高普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3、普瑞达与普瑞达二号、普宇、旭宇、际宇、惠泽明、普明

达、凯明达、际宇二号、泽高普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普 瑞 达 二 号 、普
宇、旭宇、际宇、惠
泽明、普明达、凯
明达、际宇二号、

泽高普

计划减持
数量（股）

不 超 过 ：22,551,363股

计划减持
比例

不 超 过 ：2%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 超
过：11,275,681股

大 宗 交 易 减 持 ，不 超
过：11,275,682股

减持期间

2025/4/10～2025/7/9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按市场价
格

拟减持股份
来源

IPO 前取得
的股份

拟 减 持
原因

自 身 资
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1、普瑞达二号、普宇、旭宇、际宇、惠泽明、普明达、凯明达、际宇二号、泽高普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

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的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

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6个月。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行为的，前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企业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减持本企业在本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的，应当明确并披露发行

人的控制权安排，保证发行人持续稳定经营。

4）发行人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

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发行人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承诺不减持发行人股

份。

5）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按照《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人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减

持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减持股票。

2、普瑞达二号、普宇、旭宇、际宇、惠泽明、普明达、凯明达、际宇二号、泽高普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

的承诺如下：

1）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本企业在持有发行人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

人股票的发行价，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

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普瑞达二号、普宇、旭宇、际宇、惠泽明、普明达、凯明达、际宇二号、泽高

普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长期价值的认可，同时为增强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切实维护投

资者权益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徐延铭先生自愿承诺：不参与本次减持计划，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不以任何形式减持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也不涉及控股股东普瑞达减持公

司股票。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上述承诺等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18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注册资本

2024年5月6日至2024年5月27日，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内相关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自主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合计183,986股。

2024年5月24日，公司完成注销2024年第二次回购的全部A股股份21,593,780股。

2024年10月29日，公司完成注销2024年第三次回购的全部A股股份23,934,621股。

根据上述股份变动情况，公司注册资本由 2,933,336,997元变更为 2,887,992,582元，总股本由 2,
933,336,997股变更为2,887,992,582股。

二、修改公司章程

根据上述公司注册资本、总股本变更事宜以及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无锡药明康德新

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修订前

第六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93,333.6997万元人民币。

第二十三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933,336,997股，其中境内上
市内资股股东持有 2,546,260,847股，H股股东持有 387,076,150股。

第一百四十三条 董事会由12至13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
董事不少于全体董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可设副董事长1名。
……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88,799.2582万元人民币。

第二十三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2,887,992,582股，其中境内上
市内资股股东持有 2,500,916,432股，H股股东持有 387,076,150股。

第一百四十三条 董事会由12名董事组成，包括独立董事5名。
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设副董事长1名。

……

上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的前提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进一步授权的其他人士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涉及的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等事宜。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25-015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药明康德”）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

发展理念，提升上市公司经营质量、规范治理运作水平，促进上市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强投资者回

报，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结合自身发展愿景与战略、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在总结2024年度

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2025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如下：

一、聚焦主营业务，保持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在亚洲、欧洲、北美

等地均设有运营基地。药明康德通过独特的“CRDMO”业务模式，不断降低研发门槛，助力客户提升

研发效率，为患者带来更多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服务范围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

测试和临床试验研发等领域。目前，公司的赋能平台正承载着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的约6,000家合

作伙伴的研发创新项目，致力于将更多新药、好药带给全球病患，早日实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

治的病”的愿景。

过去20年，尽管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公司始终保持了良好的经营业绩。2024年，面对复杂的全球

局势与经济环境，公司的运营管理、商业模式等各个方面持续保持迭代，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92.41
亿元，剔除特定商业化生产项目同比增长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94.50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99.88亿元。截至2024年末，公司持续经营

业务在手订单人民币493.1亿元，同比增长47.0%。

2025年，公司预计持续经营业务收入重回双位数增长，同比增长10%-15%，预计公司整体收入达

到人民币415-430亿元，将持续以稳定的业绩表现回馈广大投资人。

二、坚持科技创新，提升服务能力

公司致力于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赋能医药研发创新，帮助客户将新药从理念变为现实。公司的

服务能力和规模在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公司独特的一体化CRDMO业务模式，有助于公司迅速产生

行业洞见，更好预测行业未来的科技发展及新兴研发趋势，及时捕捉新的发展机遇，持续驱动公司长

期发展。伴随着新技术、新机理、新分子类型的不断突破，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拥有了多项行

业领先的技术和能力。公司原料药平台继续提高流动化学、酶催化、结晶和颗粒工程工艺研究等方面

的研发能力。制剂平台能力已从口服制剂拓展至无菌注射制剂，并持续进行难溶性药物的制剂工艺

研究以及喷雾干燥、热熔挤出、脂质纳米粒等新型技术的开发应用。此外，公司已具备全面的高活药

物研发及生产能力，提供从原料药到制剂的“端到端”服务，涵盖口服及注射剂。公司WuXi TIDES平

台能力进一步提升，并充分利用薄膜蒸发、切向流过滤（TFF）/沉淀，连续流纯化等创新技术，能为寡核

苷酸、多肽及相关化学偶联药物提供覆盖药物发现、CMC研究及生产的一站式服务。展望未来，公司

将进一步加强对于多肽药、寡核苷酸药、PROTAC、偶联药物等各类新分子类型的服务能力赋能全球

医药创新。

公司加速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多地设施的设计与建设，持续提升能力和规模，并不断提升资产利用

效率，以更好满足客户需求。2024年泰兴原料药生产基地投入运营，常州及泰兴产能在这一年中稳

步提升，预计2025年末小分子原料药反应釜总体积将超4,000kL。2024年末，多肽固相合成反应釜总

体积增加至 41,000L，预计 2025年末将进一步提升至超 100,000L。公司持续投入瑞士库威基地，在

2024年期间口服制剂产能翻倍。公司持续推进美国米德尔顿基地建设，计划于2026年末投入运营。

2024年5月，新加坡研发及生产基地正式开工建设，基地一期计划于2027年投入运营。

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行业和客户对于高质量的能力、产能和服务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公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公司将持续加强自身能

力和规模的建设，提升经营效率，为客户提供极致的服务，造福全球病患。

三、坚守合规底线，注重 IP保护

知识产权一直是公司和客户共同的生命线，药明康德在所有业务运营中始终恪守全球质量和法

规标准，并严格执行公司相关合规政策。仅2024年一年，公司接受了来自全球客户、监管机构和独立

第三方的质量审计总计802次，均100%符合质量审计要求且无严重发现项；公司还通过总计58次全

球客户的信息安全审计，且无重大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信息泄露事件；公司24个主要运营基地获得

了国际知名的 ISO / IEC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其中包括所有中国主要运营基地。公司的知

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体系不断迭代与更新，深受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公司也欢迎来自客户的建

议，并视他们为督促公司不断提高的重要合作伙伴。

四、长期保证稳定现金分红，主动落实股份回购方案

公司在持续投入技术与产能建设的同时，实施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

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自2018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以来，公司每年现金

分红总额均达到该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公司已完成现金分红金额累计达到约人民币

92亿元（截至2023年度），无论是分红比例和分红金额均位列行业头部。除分红以外，为维护公司价

值和股东权益，公司在2024年先后完成价值13亿港币的H股回购和30亿人民币的A股回购，并已全

部完成股份注销，累计注销股份81,271,308股，占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的2.81%。回购及注销金额排

名A股上市公司前列，在彰显公司信心的同时，也在用真金白银维护公司价值和股东权益。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落实利润分配的基本原则、具体政策，以及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

制。基于《公司章程》，公司的利润分配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及股东利益。在综合考虑公

司战略发展目标、股东意愿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盈利情况和现金流量状况、经营发展规划及公司所

处的发展阶段、资金需求情况、社会资金成本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公司建立了对投资者持续、稳

定、科学的回报规划机制，并对利润分配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025年，公司将继续为投资者提供连续、稳定的现金分红，落实“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股东价值

回报机制，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于：

第一，公司拟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2024年实施多次股份回购并注销的基础上，继续

维持以 2024年公司归母净利润 30%的比例对全体股东进行现金分红，预计分红金额达到约人民币

28.35亿元，该方案已经2025年3月17日召开的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待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进一步审

议。

第二，公司拟实施2025年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为感谢广大股东对于公司近期业务策略调整

的理解与支持，以及加大向广大股东的回报，公司拟向全体股东一次性派发现金红利约合人民币10
亿元，该方案已经2025年3月17日召开的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待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

第三，公司拟在符合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和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适时实施2025年中期分红。为

进一步提高分红频次，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3月17日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该议案有待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

第四，公司拟实施2025年A股股份回购计划。公司拟使用人民币10亿元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进

行A股股份回购，并全额用于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该回购计划已经2025年3月17日召开的年度董

事会审议通过，待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

五、保持高质量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积

极履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确保公平、透明、

有效的信息披露。公司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股东大会、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日、上证 e
互动、投资者热线、投资者关系邮箱、公司网站、官微、投资者电话交流会、路演等各种方式与投资者保

持充分沟通，及时传递公司最新动态及经营情况。2024年公司召开了两次股东大会和四次类别股东

会议、三次业绩说明会、一次投资者日，并接受数百家机构投资者调研。

2025年公司将继续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严格履行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的编制、审议、披露程序，

进一步健全信息披露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披露关键信息的复核，避免出现“低级错误”，引发投资者

关注。同时，公司将切实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作水平，更好地向市场和投资者传递公司价

值，在合规披露的基础上，提升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六、公司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4年，药明康德正式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GC），承诺将支持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关于

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四个领域的十项原则，并致力于使全球契约及其原则成为公司的战略、文化

和日常运营的一部分。作为创新赋能者、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以及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的贡献

者，公司始终系统地响应国际客户等利益相关方对气候行动与负责任供应链的期待，并正式加入了科

学碳目标倡议（SBTi）和制药供应链倡议（PSCI），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持续提升碳排放管理和供应链管

理体系，将更高的标准纳入到原有的管理流程中。通过持续完善的披露机制，公司全面展示了目标、

举措及进展，并连续多年获得了全球主要可持续发展评级机构如MSCI、CDP、EcoVadis等的高度认

可。未来，在深耕业务、砥砺前行的同时，公司将进一步深化价值链协调与合作，积极履行对利益相关

方的责任承诺，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七、坚持规范运作，优化公司治理

公司始终坚持规范运作，不断优化公司治理机制。2024年，在《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

理试行办法》和独立董事新规实施，以及经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现金分红指引及上市公司股份

回购规则等规则实施的背景下，公司陆续修订包括《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在内的13项制

度，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独立履行职责，维护公司

整体利益，确保监事会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2025年，公司将继续密切关注并确保遵守其运营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最新法律法规和政策要

求，持续推进公司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加强董监高等关键管理人员相关制度培训学习，提高制度执行

力，同时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强化履职保障，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和前瞻性。

八、坚持管理层、核心员工与公司和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的约束机制

近几年，公司通过受托人在市场内以当时现行价格购买H股股份的方式实行H股奖励信托计划

（不会稀释现有股东权益），并坚持将授予条件与公司经营业绩指标挂钩，以强化管理层、核心员工与

公司和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2024年1月，由于2023年业绩增长不及预期，公司注销了《2023
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项下15,467,500股H股股份，体现了公司贯彻执行上述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约

束机制的一贯态度。2024年 6月，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H股奖励信托计

划》。根据《2024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该计划的选定参与者仍继续以公司于2024年实现的营业收

入达到目标金额作为授予条件，若授予条件未达成，向选定参与者授予的对应所未达成的授予条件部

分的奖励自始无效；如授予条件达成，在未来分期归属时，仍设置了包括选定参与者个人考核结果等

指标作为归属条件。通过该等奖励授予和归属条件的多重设置，公司不断强化并始终坚持管理层、核

心员工与公司和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的约束机制。2024年9月，《2024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

的受托人根据公司指示通过市场内交易方式完成该计划基本授予条件项下10亿港元H股股票的购

买。

2025年，公司已拟定《2025年H股奖励信托计划》，该计划的选定参与者仍拟继续以公司于2025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达到目标金额作为授予条件，在公司于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人民币420亿元

时，对选定参与者授予价值15亿港元H股股份，在公司于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超过人民币430亿元

时，对选定参与者额外授予价值 10亿港元H股股份，以持续促进管理层与公司、股东利益的深度融

合。该计划已经2025年3月17日召开的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待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进一步审议。

公司将持续评估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继续聚焦主业，以稳健的经营和财务表

现，回报投资者，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

本次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做出的，方案所涉的公司规划及未来预测等系前瞻性陈

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承诺，可能会受到行业发展、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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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A股股份的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10亿元。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回购股份价格：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92.05元/股（含），即不高于董事会通过本次回

购股份方案的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票。

● 回购股份期限：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但受限于公

司A股回购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经问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

东、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截至董事会作出回

购股份决议日无减持公司A股股票的计划。若前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相关方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果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将导致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无法实施；

2、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终止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

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2024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和2024年

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授权董事会按照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或规定行使公司全部权力，在有关期间回购公司A股和/或
H股总面值不超过该议案经股东大会、A股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A股

和/或H股股份数量的10%（以下简称“A股回购一般性授权”）。如果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2024
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和2024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批准所授予的2023年度A股回购一

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届满前未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在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上限不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及

类别股东会批准的下一年度A股回购一般性授权额度的前提下，本次回购股份可依据下一年度A股

回购一般性授权额度继续实施。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24年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同意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有关规定，尚需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依法通知债权人。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2025/3/18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但受限于公司A股回购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

限）

2025/3/17
10亿元~10亿元

其他：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92.0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10,863,661股~10,863,661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0.38%~0.38%（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有效地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增强投资者

信心，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未来发展及合理估值水平等因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进

行股份回购，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以推进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相匹配。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自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但受限于公司A股回购一般性授权

的授权期限）。回购实施期间内，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时间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

方案将在公司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授权公司首席财务官及其进一步授权人士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公司回购股份金额达到10亿元时（因股份单价导致回购金额总价非亿元整数

时，以去尾法算取亿元的整数），则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若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92.05元/股（含）测算，预计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0,863,661股，约占公司于本公告日已发行总股本（即 2,887,992,582股）的

0.3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92.05元/股（含），即不超过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的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将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

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等除权除息事宜，则自公司股

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做

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
2,887,992,582
2,887,992,582

比例（%）

0
100
100

回购注销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0
2,877,128,921
2,877,128,921

比 例
（%）

0
100
100

回购注销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0
2,877,128,921
2,877,128,921

比 例
（%）

0
100
100

注1：上述数据若出现各分项值之和与合计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注2：以上数据按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92.05元/股（含）进行测算，仅供参考，具体回购数量及公司

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回购实施完成时的实际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

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803.2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

币 586.33亿元，流动资产为人民币 386.90亿元。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约占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
日总资产的1.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71%、流动资产的2.58%。根据上述财务数据，结

合公司稳健经营、风险管控等因素，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

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

持计划

公司已向相关方就题述事项发出问询函，依据相关主体作出的问询函回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

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A
股股份的行为，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以上主体

在本次回购股份期间无增减持计划。若上述主体后续有增减持股份计划，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实际控制人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

况

公司已向相关方发出问询函，依据相关主体作出的问询函回复：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

股东以及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截至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日无关于未来三个月、

未来六个月的明确的减持公司A股股票计划。若前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尚需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依法通知债权人。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和《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范

围内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框架和原则下，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首席财务

官及其进一步授权人士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

1、在拟回购期限内择机确定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2、按照《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知债权人并进行

公告；

3、签署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相关的融资文件并实施融资安排；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公司董事会及/或股东大会等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

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6、办理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减少注册资本，对《公司章程》有关股本总额、股权结构等相关内容

进行修改，并履行中国境内外法定的有关登记、备案手续；

7、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回购股份事项所必

需的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如果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将导致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无法实施；

2、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导致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终止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

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公司代码：603259 公司简称：药明康德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9.8169元（含税），以目

前公司总股本测算，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35,113,437.82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30.00%。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人民币2,835,113,437.82元，采用集中竞

价方式于A股已实施的股份回购注销金额人民币3,000,001,918.87元，现金分红和回购注销金额合计

人民币5,835,115,356.69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61.75%。在实施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分配，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

联交所

股票简称

药明康德

藥明康德

股票代码

603259
02359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远舟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
路288号

+86 (21) 2066-3091
+86 (21) 5046-3093
ir@wuxiapptec.com

证券事务代表

费夏琦、王丽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富特中
路288号

+86 (21) 2066-3091
+86 (21) 5046-3093
ir@wuxiapptec.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属于医药研发服务行业，主要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公司

的主营业务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测试和临床试验研究等领域。公司是为数不

多的“一体化、端到端”的研发服务平台，能够顺应药物研发价值链，从早期药物发现阶段开始为客户

提供服务，并在客户项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从“跟随项目发展”到“跟随药物分子发展”，不断扩大服

务，获得持续的增长。

公司与全球制药行业发展以及新药研发投入密切相关，在全球制药行业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公司

的主营业务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伴随着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全球人口总量的增长、人口老龄化程

度的提高、科技进步、医疗开支上升以及大众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预计全球制药市场规模

以及对于医药研发服务的需求仍然将持续增长。

公司为全球医药及生命科学行业提供一体化、端到端的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在亚洲、欧洲、北美

等地均设有运营基地。公司通过独特的“CRDMO”业务模式，不断降低研发门槛，助力客户提升研发

效率，为患者带来更多突破性的治疗方案，服务范围涵盖化学药研发和生产、生物学研究、临床前测试

和临床试验研究等领域。

公司始终恪守最高国际质量监管标准，自成立以来，凭借优异的服务纪录以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在全球医药研发行业赢得了公认的优秀声誉。公司所形成的服务品质在业内具备极高认可

度和公信力。公司不断优化和发掘跨板块间的业务协同性以更好地服务全球客户，持续强化公司独

特的一体化CRDMO业务模式，并提供真正的一站式服务，满足客户从药物发现、开发到生产的服务

需求。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24年

80,325,824,408.75
58,632,715,174.37
39,241,431,359.88
9,450,308,427.78

9,988,102,785.24

12,406,514,834.59
16.78
3.28
3.26

2023年

73,669,349,307.12
55,122,453,910.73
40,340,806,877.04
9,606,749,135.07

9,747,587,804.59

13,386,911,778.77
18.99
3.27
3.24

本年比上年
增减(%)
9.04
6.37
-2.73
-1.63

2.47

-7.32
减少2.21个百分点

0.31
0.62

2022年

64,690,326,746.96
46,589,953,393.31
39,354,777,805.53
8,813,713,033.51

8,344,743,762.23

10,616,029,916.68
20.62
3.01
2.82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7,981,934,236.96
1,942,210,693.65

2,034,382,739.02

2,257,117,807.86

第二季度
（4-6月份）

9,258,984,026.06
2,297,611,319.46

2,379,544,418.96

2,709,176,379.51

第三季度
（7-9月份）

10,461,083,991.74
2,293,112,685.17

2,267,805,125.46

3,412,798,197.78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11,539,429,105.12
2,917,373,729.50

3,306,370,501.80

4,027,422,449.4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注2）

G＆C VI Limited

G＆C IV Hong Kong Limited
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嘉兴宇祥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G＆C V Limited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沪深300医药卫
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中证医疗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报告期内增减

-15,474,860

-51,637,085

0

0

0

0

443,685

21,973,346

15,266,337

10,595,010

期末持股数量

387,025,502

233,778,478

143,015,795

104,626,051

87,074,568

73,105,843

59,031,608

46,975,727

46,138,200

45,396,988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G＆C VI Limited、G＆C IV Hong Kong Limited、G
＆C V Limited、北京中民银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宇祥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不适用

比例(%)

13.4012

8.0948

4.9521

3.6228

3.0151

2.5314

2.0440

1.6266

1.5976

1.5719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300,597
261,237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境 外 法
人

境 外 法
人

境 外 法
人

境 外 法
人

其他

境 外 法
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即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所持股份是代表多个客

户持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沪港通人民币普通股的名义持有人。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发挥全球布局、全产业链覆盖的优势，各个地区联动，并抓住新的业务机遇，持续

为客户赋能。公司各业务板块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告分部

化学业务
（WuXi Chemistry）

测试业务
（WuXi Testing）

生物学业务
（WuXi Biology）

其他业务
（Others）（注1）

终止经营业务（注2）
合计

本期数

2,905,240.91
567,073.84
254,392.63
65,070.84
132,364.92
3,924,143.14

上年同期数

2,917,148.82
595,773.07
255,255.40
99,622.66
166,280.73
4,034,080.69

变动比例（%）

-0.41
-4.82
-0.34
-34.68
-20.40
-2.73

注1：其他业务包括非核心业务及其他行政服务、销售原材料和废料收入。

注2：于2024年末，本集团已签订协议出售WuXi ATU业务的美国和英国运营主体及美国医疗器

械测试业务。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上述业务被划分为终止经营业务。截至本报告日，本集团已完

成出售WuXi ATU业务的美国和英国运营主体及美国医疗器械测试业务的交割。

注3：上表中单项之和与合计不等为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92.41亿元，同比下降2.73%，剔除特定商业化生产项目同比增

长5.2%，其中：

(1) 化学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290.5亿元，剔除特定商业化生产项目同比增长11.2%。报告期内：

- 小分子药物发现（“R”，Research）业务为下游持续引流。2024年公司为客户成功合成并交付超

过46万个新化合物，同比增长10%。公司贯彻“跟随客户”和“跟随分子”战略，与全球客户建立了值

得信赖的合作关系，为公司CRDMO业务持续增长奠定坚实基础。2024年R到D转化分子366个。

- 小分子工艺研发和生产（“D”和“M”，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业务依然强劲。小分子D
＆M业务收入人民币178.7亿元，剔除特定商业化生产项目同比增长6.4%。小分子CDMO管线持续扩

张。2024年，公司累计新增1,187个分子。截至2024年末，小分子D＆M管线总数达到3,377个，包括

72个商业化项目，80个临床 III期项目，360个临床 II期项目，2,865个临床前和临床 I期项目。其中，商

业化和临床 III期阶段在2024年合计增加25个项目。2024年泰兴原料药生产基地投入运营，常州及

泰兴产能在这一年中稳步提升，预计2025年末小分子原料药反应釜总体积将超4,000kL。公司持续

投入瑞士库威基地，在2024年期间口服制剂产能翻倍。公司持续推进美国米德尔顿基地建设，计划

于2026年末投入运营。2024年5月，新加坡研发及生产基地正式开工建设，基地一期计划于2027年

投入运营。

- TIDES业务（寡核苷酸和多肽）保持高速增长。TIDES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58.0亿元，同比增长

70.1%。截至2024年末，TIDES在手订单同比增长103.9%。TIDES D＆M服务客户数同比提升15%，

服务分子数量同比提升22%。2024年末，多肽固相合成反应釜总体积增加至41,000L，预计2025年末

将进一步提升至超100,000L。

(2) 测试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56.7亿元。报告期内：

- 实验室分析及测试服务收入人民币38.6亿元，受市场影响，价格因素随着订单转化逐渐反映到

收入上，同比下降 8.0%，其中，药物安全性评价业务保持亚太行业领先地位，收入同比下降 13.0%。

2024年，启东和成都设施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GLP
资质认证，苏州设施首次接受并顺利通过日本医药品医疗机器综合机构（PMDA）项目现场审计。公

司新分子业务持续发力，不断完善新型疫苗类能力，核酸类、偶联类、mRNA类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

公司积极助力客户开展全球合作，近三年累计为约40%成功出海的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 临床CRO及SMO业务收入人民币18.1亿元，同比增长2.8%。其中，SMO业务同比增长15.4%，

保持中国行业领先地位。2024年，临床CRO业务助力客户获得29项临床试验批件和1项上市申请，

SMO赋能客户 73个产品获批上市。SMO业务保持稳健增长，近十年累计赋能 255个新产品获批上

市，在内分泌、皮肤、肺癌、心血管内科、眼科、风湿免疫、神经系统、医美、罕见瘤种等领域持续保持显

著优势。

(3) 生物学业务实现收入人民币25.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报告期内：

- 公司进一步整合平台资源，充分发挥体内、体外业务协同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优势，非肿瘤业务

2024年收入同比增长29.9%，其中代谢类、神经生物学等领域引领增长。公司持续打造全面的综合筛

选平台，相关收入同比增长18.7%。公司持续建设新分子种类相关生物学能力，2024年新分子种类相

关业务收入占比超生物学业务板块的28%。

- 核酸类新分子平台服务客户数及项目数持续增加，已累计为超过290家客户提供服务，自2021
年以来已成功交付超过1,400个项目。

- 生物学业务作为公司下游业务的重要“流量入口”，在2024年为公司持续贡献超过20%的新客

户。

公司预计2025年持续经营业务收入重回双位数增长，同比增长10%-15%，公司整体收入达到人

民币415-430亿元。公司将持续聚焦CRDMO核心业务，在新产能逐步投放的情况下，不断提高生产

经营效率。

上述提及的2025年全年经营业绩展望以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为基础预测，并以全球医药行业

发展平稳、国际贸易环境和主要运营所在地国家监管环境稳定等为前提基础，并不代表公司管理层对

2025年度全年经营业绩的盈利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内外部环境

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